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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为创造竞争优势而形成的产业空间

组织形式，其巨大的群体竞争优势和集聚发展的规模效益

日益显现。当前，我国产业集聚发展还处于前期积累阶段，

并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。税收政策作为促进经济结

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工具，在推动科技进步

和产业集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，应围绕产业集群发展

的主题，进一步完善相关税收政策。

第一，改革增值税。尽快实现全面的“消费型”增值税，

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内的企业，允许对其购进的生产设备

进行抵扣，以减少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重复征税，提高产品

竞争力，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设备更新改造。此外，在现

行税制下，有针对性地给予高新技术企业一定的增值税政

策优惠，以进一步加大优惠力度。

第二，完善所得税。对于产业集群内企业研究开发费

用，只要其投入比上年有所增长，均可按照加扣50%的规

定进行抵扣；企业引进博士后研究的费用，可以视同研发

支出。对于研究与试验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仪器、实验设

备，可按照2年期加速折旧。对企业使用科技成果实施税

收优惠；对高新技术投资实行再投资退税。建立技术开发

基金，主要用于防范企业在开发和应用新技术上的风险，

其数额可按企业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提取，并在计征所得税

时予以抵扣。对从事企业技术开发的科研人员，给予适当

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倾斜，比如：对个人的技术转让、技术

专利使用费等减征个人所得税；对科研人员从事研发活动

取得的各种奖金、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；对科技人员因技

术入股而获得的股息收益免征个人所得税。

第三，实现直接优惠向间接优惠转变。直接优惠方式

侧重于事后优惠，有较大的局限性；间接优惠侧重于事前

优惠，有利于体现政府推进产业集群科技创新的政策取

向，有利于形成“政策引导市场，市场引导企业”的有效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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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利于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的公平竞争。目前，有关税收政

策主要以直接优惠方式为主，已不能适应产业集群规模的

扩大和产业结构的提升，甚至成为科技发展的障碍。可以

借鉴国际经验，更多地采取加速折旧、投资抵免、亏损弥

补、费用扣除、提取技术开发准备金等间接优惠方式，激

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和设备更新力度。

第四，实现结果优惠向中间环节优惠转变。长期以来，

税收优惠的重点一直放在产业的生产、销售环节。符合认

定条件的纳税人如果取得了科技创新收入，则可以免纳或

少纳税款；假如企业大量的研发投资失败，则享受不到税

收优惠。在这样的政策作用下，企业往往把更多的精力放

在引进技术和生产高科技产品上，缺乏科技创新和产业升

级的动力。因此，必须根据科技研究开发的特点，对研究

开发过程实行税收政策优惠，激励具有实质意义的科技创

新行为。可以考虑的做法是，原则上界定享受优惠的研究

项目或研究开发行为，确定基础研究过程、前期研究环节、

中间试验阶段的优惠标准，由企业申报，经税务机关核准

后，享受税收间接优惠。

第五，实现企业优惠向项目优惠转变。现行科技税收

优惠大多以企业作为优惠受益人，并简单地将具有某种优

惠资格企业的所有收入全部纳入税收优惠范围。由于没

有核定企业收入中真正属于创新收入的比重，在企业多元

化经营的情况下，对科技创新的刺激作用并不明显。企业

不是在科技创新上下工夫，而是在“新产品”、“高科技企

业”等认定方面下工夫，更倾向于钻政策的空子，使科技

税收优惠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。当前，应该根据高新技术

研发的特点，通过项目优惠，刺激具有实质意义的科技创

新行为。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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